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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中国 广角

新华社北京 2 月 22
日电（记者温竞华）繁盛于
中生代的翼龙是最早演化
出动力飞行的爬行动物，
比鸟类早约 7000 万年翱
翔蓝天。翼龙的皮膜翼曾
让早期的一些学者认为它
们的飞行机制类似蝙蝠，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鸟类
逐渐成为翼龙飞行研究的
参照对象。我国科学家对
哈密翼龙肩带形态学与骨
组织学的最新研究成果，
揭示了翼龙的飞行机制。

该成果由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汪筱林、周忠和研究团
队与中国科学院大学、中
山大学生态学院合作完
成，近日在线发表于国际
学术期刊《解剖学记录》中
国古生物专辑。

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
员汪筱林介绍，地球上会
飞的脊椎动物目前所知仅
翼龙、鸟类和蝙蝠三种。
此前研究已揭示，翼龙与
鸟类具有更近的系统发育

关系。翼龙具有一些与鸟
类相似的肩带特征，包括
马鞍状的肩臼窝、柱状的
乌喙骨及非常发育的顶乌
喙突等，但缺少叉骨、肩胛
骨与背椎构成关节、有愈
合的肩胛乌喙骨等特征则
明显与鸟类不同。以往研
究也注意到翼龙和鸟类的
飞行机制之间可能存在差
异，比如喙上肌可能不是
翼龙翅膀上扬的主要动
力，但这些结果并未得到
广泛认可。

此次，科研团队通过
对新疆哈密早白垩世的湖
相地层产出的哈密翼龙肩
带进行研究发现，哈密翼
龙的喙上肌如同鸟类一样
绕行顶乌喙突内侧连接肱
骨近端，顶乌喙突可能实
现类似的滑轮功能，说明
翼龙可能如鸟类一样利用
喙上肌收缩实现翅膀上
扬。研究还发现，哈密翼
龙的肩臼窝疑似保留有软
骨组织，表明翼龙的肩臼
窝可能与鸟类一样具有厚

实的关节软骨以缓冲飞行
压力。

研究也发现了翼龙独
特的飞行机制。与鸟类终
生不愈合的肩胛骨与乌喙
骨不同，哈密翼龙的肩胛
骨与乌喙骨在个体成年之
前就已经完全愈合，形成
骨性结合的肩胛乌喙骨，
代表了翼龙飞行演化过程
中独特的肩带适应。同
时，哈密翼龙肩臼窝和肱
骨头均呈现凹陷的关节面，
构成鞍状关节，导致肱骨
头旋转可能受限，表明翼
龙可能通过特殊机制控制
前臂旋转，以便在飞行中改
变翼面形态，减少飞行阻力。

“研究显示，翼龙的飞
行机制既有与蝙蝠的相似
性，又有与鸟类的相似性，
还有自己的独特适应。”汪
筱林说，在研究翼龙飞行
适应机制时需要更加谨
慎，综合对比研究，才能更
好地去了解这一已灭绝的
独特飞行爬行动物的生态
习性。

新华社乌鲁木齐2月22日电（记者张
晓龙）在日前召开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
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
学院新疆天文台负责人介绍，为服务我国
天文发展战略需求，科研人员已在新疆帕
米尔高原地区勘选出一处可与世界一流
光学观测站相媲美的台址，我国第三大口
径的通用型光学望远镜项目将落户于此。

据中科院新疆天文台台长王娜透露，
帕米尔高原天文台址资源勘查工作始于

2016 年，科研团队通过长时间的台址监
测，选中位于新疆阿克陶县布伦口乡境内
的慕士塔格台址，着手建设慕士塔格观测
站。

“慕士塔格观测站海拔 4520米，最佳
视宁度可达 0.4 角秒，冬季的大气水汽含
量常小于 2毫米，巍峨的公格尔雪山阻隔
了来自城市的灯光干扰，这些优秀的光学
天文观测条件在国内少见，并可与世界一
流光学观测站相媲美。”王娜说。

2020 年底，由北京师范大学、中科院
国家天文台南京天文光学技术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新疆大学四方
联合协作的 1.9 米光学望远镜项目在慕
士塔格观测站正式启动，该项目计划在
2024 年 6 月建成并投入使用，这也是目
前我国第三大口径的通用型光学望远镜
项目。

王娜说，新疆天文台未来将发挥台
站观测条件与地理优势，吸引更多大型

天文科技项目落户，在天文前沿科学领
域做出更多原创性贡献，力争把慕士塔
格观测站建设成为世界级天文观测研究
基地，并将其发展成南疆地区重要的科
普基地。

资料显示，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
位于国际时域天文观测网络的一个经度
空白区域，具备建设天文科学装置的有利
条件。帕米尔高原地区常年寒冷干旱，气
候条件适合光学天文观测。

通过研究哈密翼龙的这个部位

我国揭秘翼龙的飞行机制

左图：与哈密翼龙头骨等化石保存在一起的肩带标本。中新社 发

我国在帕米尔高原架设光学望远镜

2 月 21 日，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昂赛乡境内的昂赛大峡谷内，
两只雪豹正在休息。

2 月 21 日，记者来到位于昂赛乡境内的昂赛大峡谷采访时，与一大一小两
只雪豹相遇。昂赛乡位于澜沧江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被誉为“雪豹之乡”。截至目前，科研人员利用红外相机，仅在昂
赛乡境内，通过个体识别分析出来的雪豹个体就有80多只。新华社 发

“雪豹之乡”遇雪豹

上海首开“电子烟”罚单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
室 22 日披露，松江区卫生健康委
监督所 (松江区卫监所 )对在禁烟
场所吸电子烟的个人及未履行禁
烟义务的场所作出行政处罚，共
计 4400 元 (人民币，下同 )。这也
是上海首开“电子烟”罚单。

2022 年 10 月 28 日，上海市人
大常委会通过《上海市公共场所
控制吸烟条例》(简称《条例》)修
正案，并于 2022 年 10 月 28 日起正
式施行。本月 6 日起，松江区健康
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会同卫监、公
安、文旅等部门，开展为期两周的
电子烟专项执法行动。

在此次电子烟专项执法行动
中，松江区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分
别前往大型商圈、重点场所以及
投诉较多的办公楼宇等禁烟场
所，开展进驻式监督检查。据介
绍，执法行动由两名卫生监督员、
一名社区卫生辅助执法人员和一
名物业工作人员组成联合检查
组，通过现场执法和监控探头调
阅的模式，集中人力开展驻点巡
查，实现现场巡查、违法查处和宣
传科普的闭环监管效果。据统
计，为期两周的专项执法行动，联
合检查组共检查 80 户禁烟场所。

其中，查处在禁烟场所吸电子烟
且不听劝阻 4 人，罚款共计 400
元；查处禁止吸烟场所单位未履
行禁烟义务的 2 户，罚款共计 4000
元。

通过监督员现场宣传和教
育，被处罚的个人充分认识到电
子烟的危害不亚于传统烟草，长
期吸入电子烟同样损害健康，而
且在禁烟场所吸电子烟更是触及
法律红线；场所负责人也认识到，
未履行禁烟义务的严重性，承诺
将严格遵守相关法规，对室内吸
烟现象加强管理，共同创造一个
无烟的休闲环境。松江区卫生健
康委监督所方面表示，下阶段将
针对问题顽固的场所，继续加强
日常监督频次，必要时采用技术
手段实现精准执法。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
室表示，将持续加强控烟工作的
普法执法，多部门联合监管，全
社会共同监督，同时进一步做好
宣传教育，引导民众不在室内公
共场所吸烟 (包括电子烟 )，倡导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携手打造
健康无烟的城市家园。

据中新网

4人、两场所被罚4400元


